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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以嘉兴市为例
1
 

诸 萍 

(中共嘉兴市委党校，浙江 嘉兴 314001) 

【摘 要】：利用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从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个体经济、家庭和社会环境因素四个方面

分析了影响嘉兴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嘉兴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整体水平较高；

个体特征、个体经济和社会环境因素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不同程度的作用，而家庭方面的影响并不显著。最

后，根据数据分析的结果，就嘉兴市在流动人口管控与服务方面，提出了包括增加流动人口归属感、提高流动人口

社会保障参保水平、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流动人口工资待遇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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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是我国当前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推动力。然而，由于现阶段的人口迁移具有非永久性迁移、未变更户籍、

与流出地关联密切等特性，其是否具有长期居留意愿会极大影响城镇化的质量和效应。因此，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开展研究非

常必要和紧迫。 

当前，国内就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所开展的研究并不少，但由于样本选取的空间和时间差异，研究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例如，在个体特征因素方面，李楠认为年龄对农村外出劳动力留城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1]李珍珍、陈琳则认为，年龄与居留意

愿间存在明显的倒“U”形的关系;[2]谢建社等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迁移者，其居留意愿也越强；[3]黄晨熹则认为，受教育程

度对居留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
[4]
在性别影响因素上，熊波、石人炳认为，性别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没有显著的影响；

[5]
徐程媛

则认为女性相较于男性迁移者有更强的永久居留意愿；[6]孟兆敏、吴瑞君发现男性在迁入地的非永久性居住意愿要显著高于女性。
[7]在婚姻状况上，刘振东、李丽认为，相对于未婚的流动人口，已婚的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留意愿明显较高；[8]而申秋红并不认

为，婚姻状态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有显著影响。[9]可见，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分歧，而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流动人口居留意愿

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因此，有必要针对特定区域展开相关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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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作为首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城市，也是浙江省唯一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地级市，近年来，流动人口

的数量有了较大幅度增长。2000年，全市流动人口总量仅为 34.2 万人，占常住人口数量的 9.37%；2015 年，全市流动人口数量

已经达到 109万,占常住人口数量的23.78%。
①2
这么多人口流入城市后，有部分会选择长期居留。这对嘉兴的经济社会发展会产

生极大的影响，也必然牵涉到如何解决流动人口管理、流动人口调控、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研究嘉兴

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框架、数据与方法 

（一）研究框架 

拟从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个体经济、家庭和社会环境四个层面入手，对嘉兴市流动人口的长期定居意愿进行影响因素分

析，具体的变量如图 1所示。 

 

（二）数据与方法 

本文中流动人口数据来自国家卫生计划委员会组织的2014 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以在嘉兴市居住 1个月

以上，年龄介于15周岁至 60周岁的流动人口为调查对象，以2014 年全员流动人口年报数据为基本抽样框，采取分层、多阶段、

与规模成比例的 PPS 方法进行抽样。最后获得的样本总量为 2000 份，其中有效样本为1999 份，无效样本 1份。 

选取嘉兴市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作为因变量，即调查问卷中“您是否愿意在本地长期居住（5年以上）”。对于该问题的

肯定性回答，即认为其有长期居留意愿，而其他回答则视为无长期居留意愿。统计结果显示，在 1999 名被调查者中，有 1092

人（54.6%）有长期居留意愿，907人（45.4%）无长期居留意愿。超过一半的流动人口打算长期居留在嘉兴，这说明嘉兴市对流

动人口的吸引力相对较强。 

下面介绍研究所涉及的自变量的具体赋值。 

1.个体特征因素变量。包括性别（0：男性；1:女性）、年龄（为连续变量）、受教育程度（1：小学及以下；2：初高中；3：

大专及以上）、婚姻状况（0：未婚、离异或丧偶；1：已婚）、流动年限（1：1 年以内；2：1 年〜3 年；3：3 年〜10 年；4：10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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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人经济变量。包括就业身份（1：雇主；2：自由职业者；3：雇员；4：无工作者）、就业单位性质（1：体制内；2：三

资企业；3：个体工商户和土地承包者；4：私营企业；5：无单位）、月收入状况（对月收入进行自然对数处理，为连续变量）、

现住房类型（1：租房；2：单位提供住房；3：自购房或建房；4：其他非正规住所）。 

3.家庭变量。包括流动家庭结构（0：家庭流动；1：个体流动）、在老家是否还有田地（0：否；1：是）、在老家是否还有

操心之事（0：否；1：是）。 

4.社会环境变量。包括是否有失业保险（0：否；1：是）、是否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0：否；1：是）、是否有医疗保险（0：

否；1：是）、是否有公积金（0：否；1：是）、是否参加本地的社会活动（0：否；1：是）、是否听得懂本地话（0：否；1：是）、

主观融入意愿（为连续变量）、客观融入感受（为连续变量）、是否接受过政府提供的免费培训（0：否；1：是）、是否接受过健

康教育（0：否；1：是）。 

除主观融入意愿和客观融入感受这两个变量外，其余变量都可从问卷中直接找到对于“主观融入意愿”这一变量，是由问

卷内“意愿之与本地人共同居住在一个街区（社区）”“意愿之与本地人做同事”“意愿之与本地人做邻居”“意愿之与本地人交

朋友”“意愿之自己或亲人与本地人通婚”“意愿之融入社区/单位，成为其中一员”等 6个问题计算得来的。每一个小问题的答

案均是用 1分（完全不同意）、2分（不同意）、3分（基本同意）、4分（完全同意）来计分。最后，加总 6项的得分便得到“融

入一员”这一变量。同样地，“客观融入感受”这一变量也是由问卷内若干小问题加总计算得来，这些问题依次为“感觉之自己

是属于这个城市”“感觉之自己是这个城市的成员”“感觉之自己是城市的一部分”“感觉之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感

觉之本地人不愿与我做邻居”“感觉之本地人不喜欢我”以及“感觉之本地人看不起我”。每一个小问题的答案也均是用 1分（完

全不同意）、2分（不同意）、3分（基本同意）、4分（完全同意）来计分，再加总得到“主观感受”这一变量。本研究的样本数

据将利用统计软件 SPSS18.0来进行相关的分析。由于研究所关注的是流动人口是否愿意在本地长期居住，该因变量是一个二分

类变量，所以选择使用 Logistic二元回归分析模型进行研究。在回归分析之前，对因变量与自变量两两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主要采用卡方检验和相关分析。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单因素相关结果 

1.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流动年限等变量与长期居留意愿有高度显著性差异。性别方面，57.1%的男性和 51.2%

的女性有长期居留意愿；年龄与长期居留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Pearson 系数为 0.130）；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

初高中的、大专及以上的，长期居留意愿分别为 53.2%、53.2%、71.7%；60.7%已婚的有长期居留意愿，而未婚、离异或丧偶的，

仅有 34.1%的人有长期居留意愿；在嘉兴居留 1年以内、1~3 年、3~10 年和 10年以上的，长期居留意愿比例分别为 24.2%、50.4%、

64.0%和 79.5%。 

2.就业身份、就业单位性质、现住房类型、月收入状况的对数与长期居留意愿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就业身份为雇主、自由

职业者、雇员、无工作者，长期居留意愿分别为 82.0%、66.0%、50.2%.54.9%；在体制内工作，长期居留意愿为 70.0%,属于个

体工商户及土地承包者的，长期 

居留意愿为 65.3%,而在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工作以及无具体单位的，长期居留意愿分别为 54.4%、47.0%和 59.4%；流动人

口中单位提供了住房的、在本地已购买了房子或建造了房子的、租房居住的、居住于其他非正规住所的，长期居留意愿分别为

29.6%、92.1%、57.2%、46.7%；流动人口月收入的自然对数与长期居留意愿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Pearson 系数为 0.250）。 

3.家庭因素中的流动家庭结构、在老家是否还有田地与长期居留意愿存在显著相关性。在老家是否还有操心之事与长期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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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愿不存在显著相关性。独自一人来到嘉兴工作、生活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在家乡没有田地的，在老家还有田地的长期居

留意愿分别为 30.0%,74.3%、74.3%、53.1%。 

4.社会环境因素中的各变量均与长期居留意愿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拥有失业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公积金

的，长期居留意愿比例分别为 64.4%、67.7%、57.6%和 80.0%；参加本地社会活动的，长期居留意愿比例比不参加本地社会活动

的高 13.4 个百分点；能够听懂本地话的，长期居留意愿比例为 61.4%；曾接受过政府提供的免费培训和健康教育的，长期居留

意愿比例分别占了 65.9%和 63.2%；主观融入意愿与客观融入感受均与长期居留意愿有正相关关系（Pearson 系数分别为 0.236

和 0.205）。 

（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及分析 

将以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除在老家是否有操心之事以外）纳入到回归模型，采用分层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第一步仅加入个人特征因素这一控制变量（模型 1）,第二步加入个人经济因素（模型 2）,第三步加入家庭因素（模型3）,第四

步加入社会环境因素（模型 4）,考察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各变量对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效果。回归结果如表 1所示。 

从回归模型的拟合度来看，各模型的 NagelkerkeR2 值分别为 19.1%、25.1%、25.4%和 31.7%。可见，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

况下，个体特征因素、个体经济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对研究变量的解释力度都相对较大，而家庭因素对研究变量的解释力度极

其微弱。这一结果证明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结论，即迁移是由迁出/迁入地的工资差异和迁移者对迁入地高收入的期望引起；

也证明了结构主义理论的结论，即迁移决策同时受个人经历和迁出/迁入地的社会制度状况共同影响。[10-11] 

从模型 4结果来看，个体特征因素中的婚姻状况和流动年限在回归模型中通过了 5%显著性检验，且流动年限还通过了 1%的

显著性检验。具体来看，婚姻状态为已婚的流动人口有长期居留意愿的发生比是未婚、离异或丧偶流动人口的 1.952 倍。这一

结果与于越等人的研究相一致，[12]即认为由于已婚流动人口有着更多的家庭牵制，如子女就学问题等，更加需要一个相对稳定

的经济来源和生活方式以满足其家庭的各项现实需求。流动人口与长期居留意愿存在正相关关系，且显著性较高。流动年限在

1~3 年、3~10 年、10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其长期居留意愿发生比分别是流动年限在 1年内流动人口的 2.056 倍、2.836 倍和 5.383

倍。可见，随着流动年限的增长，流动人口长期居留的意愿也越发强烈，这是因为流动人口对迁入地的认同感和适应感皆是一

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差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磨合、消退，流动人口对当地

生活越发适应，从而更倾向于在本地长期生活下去。该结果和先前许多研究结果相一致，[9-13]也支持结构主义理论的观点。 

在模型 4 中，个体经济因素中的月收入状况、就业单位性质和现住房属性均是影响流动人口是否做出长期居留意愿选择的

重要因素。随着月收入自然对数的提高，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发生比也不断提高。月收入的自然对数每增加一个单位，流

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发生比将增加 2.166 倍。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新劳动经济学理论在解释收入和迁移间的因果关系时持有

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本研究的结果比较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即收入是引发迁移行为的主要因素。不同就业单位性质的 

表 1 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B Exp (B) B Exp (B) B Exp (B) B Exp (B) 

性别：女（男） -0. 246* 0. 782 ^0. 188 0. 829 —0. 182 0. 834 —0. 203 0. 817 

年龄 

受教育程度（大专及以上） 

-0. 010 

 

0. 990 -0. 013 0. 987 -0. 014* 0. 986 -0. 013 0. 987 

小学及以下 -0. 996** 0. 369 -0. 656* 0. 519 -0. 484 0. 616 —0. 121 0. 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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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高中 —0.718** 0. 488 -0. 477 0. 621 -0. 317 0. 728 -0. 070 0. 932 

婚姻状况（未婚、离异或丧偶）        

已婚 0. 966** 2. 628 0. 743** 2. 102 0. 723* 2. 061 0. 669* 1. 952 

流动年限（1年以内）        

1~3 年 1. 105** 3. 019 0. 900** 2. 458 0. 886** 2. 426 0. 721** 2. 056 

3~10 年 1. 542** 4. 672 1. 275** 3. 577 1. 269** 3. 558 1. 042** 2. 836 

10 年以上 

就业身份（雇员） 

2. 335** 10.322 1. 960** 7. 099 1. 966** 7. 144 1. 683** 5. 383 

雇主  0. 449 1. 567 0. 465 1. 593 0. 549 1. 732 

自由职业者  —0. 209 0. 812 —0. 216 0. 806 -0. 195 0. 823 

无工作者  —0. 500 0. 607 -0. 534 0. 586 -0. 559 0. 572 

就业单位性质（私营企业）        

三资企业  0. 240 1. 271 0. 227 1. 254 0. 138 1. 148 

个体工商户及土地承包者  0. 548* 1. 730 0. 536* 1. 709 0. 521* 1. 683 

体制内  0. 788 2. 200 0. 760 2. 138 0. 239 1. 270 

无单位  0. 555* 1. 742 0. 558* 1. 747 0. 720* 2. 055 

月收入的自然对数 

现住房类型（租房） 

 1.063** 2. 894 1. 059** 2. 885 0. 773* 2. 166 

单位提供住房  -0. 689** 0. 502 —0. 685** 0. 504 -0. 674** 0. 509 

自购房或建房  1. 461** 4. 309 1. 391** 4. 018 1. 280* 3. 598 

其他非正规住所  -0. 518 0. 596 -0. 528 0. 590 -0. 471 0. 625 

流动家庭结构（家庭流动）        

个体流动    -0. 023 0. 977 -0. 117 0. 890 

流出地是否有田地：是（否）    —0. 442 0. 643 —0. 223 0. 800 

是否有失业保险：是（否）      -0. 570* 0. 566 

是否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是（否）      0. 444* 1. 558 

是否有医疗保险：是（否）      0. 282* 1. 328 

是否有公积金：是（否）      0. 732* 2. 079 

是否参加本地社会活动：是（否）      0. 023 1. 023 

是否听得懂本地话：是（否）      0. 201 1. 22224 

主观融入意愿      0. 093** 1. 098 

客观融入感受      0. 078** 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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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接受过政府提供的免费培训： 是

（否） 

     
0. 172 1. 187 

是否接受过健康教育：是（否）      0.468** 1. 597 

常量 -1. 596** 0. 203 -5. 266** 0. 005 —4. 155 * 0. 016 -8. 277** 0. 000 

NagelkerkeR2 0. 191 0. 251 0. 254 0. 317 

注：括号内为各变量的参照组，*、**分别表示在 P<0.05,P<0.001 

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差异较为显著。其中，个体工商户和土地承包者的长期居留意愿的发生比是私营企业工作的流动

人口的 1.683 倍；无单位隶属的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的发生比是私营企业工作的流动人口的 2.055 倍。其原因在于，个体

工商户和土地承包者通常有着一定规模的资本投入，同时对本地市场的依赖度也相对较高，一旦发生迁移，必然会极大影响其

正常的生产经营。至于无单位隶属者长期居留意愿较高的原因，则比较复杂，可能是由于无隶属单位者年龄较小尚在就学阶段，

无隶属单位者家庭经济条件较好而无需工作，或从事的是淘宝、微商等工作，等等。要更确切地解释这一现象，需要做进一步

的研究和分析。现住房类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单位提供住房的流动人口是租房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发生比的 509 倍，而在本

地购买房屋或建造房屋的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发生比是租房流动人口的 3.598 倍。这是因为租房合约通常是以半年或一年为

周期进行房租预缴纳，而再次流动可能会导致房租的损失。相比之下，单位提供住房者无需承担再次流动所带来的可能损失。

租房流动人口长期居留的意愿明显低于已在本地购房或建房的流动人口，这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在本地购房或建房的行为可

以被视为其拥有较强的居留意愿的一种表现。 

在模型 4 中，社会环境变量因素的总体影响较强，其中，体现社会保障的“失业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

公积金”，衡量社会融入程度的“主观融入意愿”和“客观融入感受”，以及代表公共服务的“是否接受过健康教育”均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在本地拥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公积金的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比例分别是那些没有参加这些

社会保险的流动人口的 1.558 倍、1.328 倍和 2.079 倍，而参加失业保险的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比例却低于不参加失业保险

流动人口的比例，失业保险只是在中断生活来源时发挥暂时的保障作用，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公积金三者则是在

业时间越久则享受福利越多。因此，参与失业保险的人流动性较强，而参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公积金的人担心离

开岗位可能带来福利损失，流动性不强，这一结果与吉亚辉等人的研究结果较为相似。[14-16]主观融入意愿、客观融入感受均是影

响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但是，社会融合并非一厢情愿的过程，流入地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接纳意愿情况，很大程

度上会影响着流动人口的归属感。此外，在本地有接受免费健康教育的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明显上升，是没有接受过免费

健康教育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发生比的 1.597 倍。众所周知，健康教育是公共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流动人口提供健

康教育，体现的是当地政府主动接纳流动人口的一种积极态度。流动人口在接受健康教育的同时，接收到的是当地政府所传递

的接纳信号，而这对于流动人口选择长期居留地来说是极为正面的。由此可见，完善的社会保障、良好的社会融合、周到的公

共服务，都有助于营造一个更为健康、更加友善、更富包容性的社会环境，对于流动人口选择长久定居场所来说也是极具吸引

力的。 

三、政策建议 

从上述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到，嘉兴市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相对较强，超过半数的流动人口选择长期居留。这对于嘉兴

市经济社会发展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而影响嘉兴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因素，主要有个体特征因素中的婚姻状态和流

动年限，个体经济因素中的就业单位性质、月收入状况、现住房类型，社会环境因素中的失业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医疗

保险、公积金、主观融入意愿、客观融入感受、是否接受过健康教育等。上述研究结果对于嘉兴市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都有

着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第一，要增强流动人口的归属感，促进社会融合，为流动人口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嘉兴市相关社区管理部门应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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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其宣传和组织功能。一方面，要组织动员各方面力量为流动人口提供帮助和服务，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交流活动和文化活

动，鼓励流动人口积极参与社区自治，促进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和睦相处，提高流动人口对城市的适应、认同和融入；另一

方面，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教育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推动包容式融入。 

第二，提高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参保水平，充分保障流动人口的权益。流动人口所在单位有义务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为流

动人口办理各类社会保险，尤其是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公积金等。对用人单位侵犯流动人口权益的违法行为，要依法严厉查

处。对个体工商户、土地承包者、自由职业者等流动人口，要加强本地社会保障政策法规的宣传，提高流动人口的参保意识。 

第三，推动流动人口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流动人口在迁入地获得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待遇。将流动人口纳入城市公共服务

体系中，在制定公共政策、建设公共设施、提供健康教育、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等方面，充分考虑长期在本地工作生活的流

动人口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增加政府公共财政预算和支出，逐步健全覆盖流动人口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 

第四，逐步提高流动人口工资待遇，缩小与本地市民间的收入差距。同时，鼓励有能力的流动人口在本地投资创业，定期

为流动人口举办创业知识、创业政策等方面的培训。在有条件的社区，开展流动人口结对联系，实行流动人口结对互助创业。

在税收政策、金融服务、社会保障、激励机制等方面，为流动人口创业营造良好的政策氛围和投资环境。针对流动人口中的高

层次人才，可以适当提高购房补贴，积极引导其在本地安家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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